
聲 請 人 姓 名 ：蔡政穎
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

性 別 ：

出生年月日：

職 業 ：不動產估價師 

住 ：

郵遞區號：

手 機 ：

電 話 ：

傳真：

電子郵件位址：

茲依司法院大法官案件審理法第5 條 第 1 項 第 2 款及第8 條 第 1 項之規定， 

聲請解釋憲法，並將有關事項敘明如下：

壹 、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：

為不動產估價師懲戒事件，認最高行政法院10 6年度判字第4 8 2號判 

決（附件一），參酌司法院釋字第5 8 3 號解釋理由書意旨，不動產估價 

師係具高度技術之專門職業人員，應類推適用同為專門職業技術人員

之技師法之規定，就類似原處分所繫之違反事由（允諾他人以其名義♦

執行業務），技師法第 1 9條 第 1 項 第 1 款亦有規定（技師不得容許他



人借用本人名義執行業務），類推適用技師法第4 4條 第 1 項 第 3 款有 

同法第4 1條 第 1 項 第 5 款 （即違反同法第1 9條 第 1 項 第 1 款之情形 

者 ）應停止執行業務之懲戒權行使期限5 年之規定等情，而無行政罰 

法 3 年裁處權之適用（下稱 系 爭 1 )，及内政部中華民國103年 1 月 24 

曰台内地字第1030072511號函（下稱系爭2 ) ，其違反法定之正當程序 

及對法律概念之解釋牴觸既存之上位規範，有牴觸憲法第7 條 、第 15 

條及第2 3條之疑義，聲請解釋。

貳 、疑義或爭議之性質與經過，及涉及之憲法條文：

一 、疑義或爭議之性質與經過及涉及之憲法條文：

(一）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之事實

緣聲請人原為不動產估價師，其於環球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開業期 

間 （民國9 5年 8 月 3 0 日起至民國9 9年 7 月 1 6 日止），涉及臺灣臺 

北地方法院（下稱臺北地院）民事執行處3 名書記官利用職務指定 

特定鑑價業者之刑事案件（聲請人皆以證人身分出庭協助調查），内 

政部以民國10 2年 9 月 2 6 日台内地字第1020311582號函通知新北 

市政府查明聲請人之行為是否違反不動產估價師法第1 6 條 、第 17 

條 、第 19條 規 定 ，經新北市政府參據臺北地院10 1年度訴字第210 

號刑事判決内容，認聲請人之行為已超過不動產估價師執行職務時

得委由他人申請、調 整 、整理必要資料之範圍，遂以民國10 2年 10



月 1〗 日北府地價字第1022833130號函通知聲請人於文到2 0 日内陳 

述意見或於璣戒委員會開會時到會陳述，經聲請人以民國10 2年 10 

月 3 1 日函送答辯狀陳述意見。期間聲請人於民國1 0 3年 3 月 1 3 日 

申請復業，新北市政府於民國103年 3 月 3 1 日召開不動產估價師您 

戒會議，聲請人亦到會陳述，民國103年 4 月 2 3 日新北市政府決議 

處分聲請人停業一年（期 間 ：民 國 10 3年 4 月 2 5 日至民國1 0 4年 4 

月 2 4 日），致聲請人之工作權受有侵害。

(二） 所經過之訴訟程序

聲請人對上開核定不服，迭經提訴願被驳回，嗣向台北高等行政法 

院起訴，並經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以103年度訴字第1560號判決訴願 

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，原處分機關不服，而提起本件上訴，經最高 

行政法院1 0 5年度判字第4 3 6號判決發回更審，經台北高等行政法 

院以 105年度訴更一字第7 2號判決驳回聲請人之訴，聲請人再向最 

高行政法院提起上訴，亦經最高行政法院以10 6年度判字第4 8 2號 

判決驳回聲請人之上訴。

(三） 確定终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今之名稱及内容：

1 、系爭1 :「不動產估價師係具高度技術之專門職業人員，應類推適用 

同為專門職業技術人員之技師法之規定，就類似原處分所繫之違反 

事 由 （允諾他人以其名義執行業務），技師法第1 9條第:丨項第1 款



亦有規定（技師不得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執行業務），類推適用技 

師法第4 4條 第 1 項 第 3 款有同法第4 1條 第 1 項第 5 款 （即違反同 

法第 19條 第 1 項 第 1 款之情形者）應停止執行業務之懲戒權行使期 

限 5 年之規定，而無行政罰法3 年裁處權之適用。」

2 、系爭2 :「内政部 t 華民國103年 1 月 2 4 日台内地字第1030072511 

號函（附件二）說明三指出不動產估價師懲戒無行政罰法3 年裁處權 

之適用」，其違反憲法第7 條平等原則、法定之正當程序及對法律概 

念之解釋牴觸既存之上位規範。

(四）本案涉及之憲法條文：

本案涉及憲法第7 條平等原則、第 1 5條工作權及第2 3條法律保留 

原則等條文。

叁 、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：

一 、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度判字第482號判決所適用之系爭1 、2 ，有下列 

牴觸憲法之情形：

(一）系爭1 、2 違反憲法第7 條平等原則及第2 3條法律保留原則：

1 、依憲法平等原則中之「相同者為相同處理」之要求：有關内政部中 

華民國103年 1 月 2 4 日台内地字第1030072511號 函 ，其違反法定 

之正當程序及對法律概念之解釋牴觸既存之上位規範（民國 100年 7 

月 2 9 曰修正之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要點第六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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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定）（附件三），原處分機關之判斷即液該函說明三指出不動產估 

價師法第3 6條之懲戒規定，無行政罰法3 年裁處權之適用，驳回聲 

請人之答辯。依行政程序法苐六條規定，行政行為，非有正當理由， 

不得為.差別待遇。另違反機關内部自行訂定的行政規則，即對於同 

一性質的事件，本有依此規則而為相同處理的義務，卻未依規定作 

相同的處理，即屬職務義務的違反。依民國100年 7 月 2 9 日修正之 

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要點第六條規定：「人民陳情 

案件由陳情事項之主管機關受理；非屬收受機關權責者，應逕移主 

管機關處理，並函知陳情人。但涉及二個以上機關權責時，收受機 

關應主動協調有關機關處理；遇有爭議，由其共同之上級機關處理。 

前項陳情案件之内容涉及風紀或原機關顯有處置不當者，應由上級 

機關或上級機關交由所屬其他適當機關處理。」聲請人於民國103 

年 2 月 1 2 日針對内政部中華民國1 0 3年 1 月 2 4 日台内地字第 

1030072511號函之解釋有疑義並不符規定（有建議應與法務部共同 

處理），經新北市政府於民國103年 2 月 2 5 日函轉内政部，内政部 

於民國 103年 3 月 5 日函覆聲請人，期間均無法務部的諮詢意見， 

新北市政府認定要件事實時未盡調查義務，因不動產估價師法之主 

管機關為「内政部」，而行政罰法之主管機關為「法務部」，不動產 

估價師法内懲戒條文是否有行政罰法第二十七條3 年裁處權之適



用 ，除應詢問「内政部 J 外 ，更應詢問「法務部」的意見，畢 竟 「法 

務部.」是我國法務行政的主管機關，聲請人亦有提出議異並陳情法 

務部（註 ：法務部無鱼里不動產估價師法内懲戒條文是否有行政罰法 

第二十七條3 年裁處權之適用），但新北市政府並無詢問「法務部」， 

僅再次詢問「内政部」，明顯有未盡調查義務、且違反憲法第 7 條平 

等原則及違反「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要點」第六 

條規定。（如法務部102年 1 2月 2 4 日法律字第10203514330號函（附 

件四），即是新北市政府轄下單位(衛生局）行文法務部詢問有關醫師 

懲戒案件之時效疑義一案，而有關不動產估價師懲戒案之時效適用 

與否一案，新北市政府轄下單位（地政局）卻無函詢法務部）。將法務 

部 102年 1 2月 2 4 日法律字第10203514330號函與内政部10 3年 1 

月 2 4 日台内地字第1030072511號函二部之見解、事由及疑義，表 

列如下：

機關 新北市政府 新北市政府

事由 醫師懲戒案件之時效 不動產估價師懲戒案之時效

解釋函

法 務 部 10 2年 1 2月 2 4 曰法律字 

第 10203514330 號函

内 政 部 1 0 3 年 1 月 2 4 日台内地字第 

1030072511 號函

I.有關醫師懲戒案件之時效疑 1.有關不動產估償師懲戒案件之時效

函釋内容 義 一 案 ，法院實務上有認為係屑 疑 義 一 案 ，指出不動產估價師法第36

懲 戒 性 質 ，並 「類推適用」行政 條 之 懲 戒 規 定 ，無 行 政 罰 法 3 年裁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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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行政法 

院 IQ6 年度 

判字第 482 

號判決

聲請釋憲 

疑義

備言主

罰 法 3 年 裁 時  

2.請朝北布政勒绅問廣U ■師 

法主管機關意見後，參考二部意 

見 > 做 出 判 斷 。

權之適用

最高行政法院 106年度判字第 4 8 2號判決内容摘要：惟查内政部本屬不 

動產估價師法之主管機關1被上訴人就本沣向内政部請求釋疑後，本即 

無庸再向法務部請求解釋= ( 見判決第 8 頁倒 數 笫 7 行至倒數 第 5 行 ）

1 . 同是新北市政府，有關專業技術人員懲戒罰是否適用行政罰之規定， 

為何醫師懲戒案件之時效疑義需詢問法務部意見？而不動產估價師 

懲戒案件之時效疑義則不需詢問法務部意見？内 政 部 ：丨0 3年 1 月 24 

日台内地字笫1030072511號函已違反憲法 第 7 條平尊原則 及 「行政 

院及所屑各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要點」第六條规定。

1 如 依 「最高行政法院1 0 6 年-度判字第4 8 2號 判 決 』内 所 示 ，就本件向  

内政部請求釋妓後，本即無席冉向法務部請求解释•何須訂定涉及二  

j S 以上機關梢 t 的處理方式，最高行硃绛院的判決理由是否過於偏袒  

行 政 機 閼 ？

聲 請 人 於 行 政 處 分 前 ，針 到 内 政 部 1 0 3 年 1 月 2 4 日台内地字第 

1030072511號 函 ，敗 r 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要點」第 

六條規定向法務部提出陳情，副本知會内政部，亦全無回覆》

2 、系爭2 : |_内政部中華民國103年 1 月 2 4 曰台内地字第1030072511 

號函說明三指出不動產估價師懲戒無行政罰法3 年裁處權之適用」



其違反憲法第7 條平等原則、法定之正當程序及對法律概念之解釋 

牴觸既存之上位規範。同樣屬專門職業技術人員：會計師、建築 師 、 

醫 師 、技 師 、地政士(俗稱代書）等之懲戒罰，則以如有行政法上義 

務 違 反 ，則眉行政罰，而 「類推 適 用 i 行政罰法 3 年裁處權時效規

星 。其中參酌102年 1 2 月法務部之行政罰法解釋及諮詢小組會議紀 

錄 彙 編 ，即法務部行政罰法諮詢小組第7 次會議紀錄：

(1)醫師法之懲戒及行政罰法内容：違反醫師法第28-4條 第 1 項第 

4 款 ：將醫師證書、專科醫師證書租借他人使用，係屬行政罰（請參 

酌附件五 P . 2 8 )。

(2)技師法之懲戒及行政罰法内容：違反技師法第19條 第 1 項 第 1 

款 ：使他人假用本人名義執行業務，係屬行政罰（請參酌附件五 

P. 32)。現行技師法第四十四條懲戒規定之裁處權時效（即民國9 6年 

7 月 4 日修正增訂第42-1條），其修正理由皆參照行政罰法第二十 

七條規定之裁處權時效為三年，再依不同情形及專技人員之行為， 

增訂懲戒規定之裁處權年限，此即呼應法務部行政罰法諮詢小組第 

7 次會議紀錄摘要：「….並請各主管機關釐清現行法規中，懲戒之 

處罰性質，在修法時並予檢討修正….」。

另台北市政府9 5年 6 月 2 日府地二字第09531608101號函佈「臺北

市政府處理違反不動產估價師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」外 ，台北市政

8



府中華民國9 5 年 1 月 5 日法規委員會（主持人為陳主任委員清秀） 

因應行政罰法施行輔導計畫第2 0會議會議紀錄（附件六），其不動產 

估價師相關業務結論.

(1) 達反不動產估償師法第二章規定，致依不動產估價師法第3 6條 

第 1 款 予 以 「警告或申誡」，係屬行政管理措施，非行政罰。

(2) 違反不動產估價師法第三章規定，致依不動產估價師法第3 6 條 

第 2 款 「申誡或停止執行業務 u .」，係屬其他種類之行政罰。

(3) 違反不動產估價師法第三章規定，致依不動產估價師法第3 6條 

第 3 款 「停止執行業務或除名」，係屬其他種類之行政罰。

(4) 違反不動產估價師法第四章規定，致依不動產估價師法第3 6條 

第 3 款 「停止執行業務或除名」，係屬行政管理措施，非行政罰。 

將同樣屬專門職業技術人員懲戒罰是否有適用行政罰之規定，其有 

關之法院判決、政府機關會議記錄或函釋整理如下：

專門職業技術人員

懲戒罰是苦有適角行政罰之規定 

(依違反的内容，再判斷是否適用 

行政罰時效規定 > 而非完全無適 

用）

有關之法院判決、政府機關 

會議記錄或函釋

1 0 3 年 度 訴 更 二 字 第 J08

會計飾 是 號' 最高 行 政 法 院 1 0 3年度

判 字 第 5 1 3號 、最高行政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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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 10 3年度判字第2〗】號 、 

最高行政法院10 1年度判字 

第 1094號 、10 3年度高等行 

政法院法律座談會提案及研 

討結果等

建築師
9̂̂

最高行政法院10 4年度判字 

第 6 1 1號 、臺北高等行政法 

院 102年度簡上字第19號等

醫師

是

(使他人假用本人名義執行業務）

法 務 部 10 2年 1 2月 2 4 日法 

律 字 第 10203514330號函' 

法務部行政罰法諮詢小組第 

7 次會議紀錄

技師

是

(使他人假用本人名義執行業務）

法務部行政罰法諮詢小組第 

7 次會議紀錄

不動產估價師
足

台北市政府中華民國95年 1 

月 5 曰法規委員會（主持人 

為陳主任委員清秀）因應行 

政 罰 法 施 行 輔 導 計 畫 第 20 

會議會議紀錄

地政士 (俗稱代書）
是

内政部104年 5 月 ] 1 日内授 

中 辦 地 字 第 1040033204號

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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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最高行政法院1 0 1 年 度 6 月份第一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（附件 

七），機關因廠商有政府採購法第101條 第 1 項各款情形，依同法第102 

條 第 3 項規定刊登政府採購公報，即生同法第103條 第 1 項所示於一 

定期間内不得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之停權效果，岛不 

利之處分。其中第3 款 、第 7 款至第 12款事由，縱屬違反契約義務之 

行 為 ，既與公法上不利處分相連結，即被賦予公法上之意涵，如同其 

中 第 1 款 ：「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者」，此即所謂的 

「借牌」條 款 、第 2 款 、第 4 款至第 6 款為參與政府採購程序施用不 

正當手段，及其中第1 4款為違反禁止歧視之原則一般，均係違反行政 

法上義務之行為，予以不利處分，具有裁罰性，自屬行政罰，應適用 

行政罰法第2 7條 第 1 項所定 3 年裁處權時效。其餘第 1 3款事 由 ，乃 

因特定事實予以管制之考量，無違反義務之行為，其不利處分並無裁 

罰性，應類推適用行政罰裁處之3 年時效期間。故被上訴人認為上訴 

人違反不動產估價師法第1 7 條 規 定 ：「不動產估價師不得允諾他人以 

其名義執行業務。」（借牌條款），應是因遠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， 

予以不利處分，具有裁罰性，而屬行政罰。將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 6 

月份第一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與台北高等行政法院1 0 5年度訴更 

—字第 7 2號判決之裁判案號、事由及疑義，表列如下：



最高行政法院庭長法官聯席 

會議決議及最高行政法院106 

年度判字第4 8 2號判決比較

最高行政法院庭長法官聯席 

會議決議

最 高 行 政 法 院 1 0 6 年度判字 

第 4 8 2號判決

事由

違反政府採購法第10〗 條 第 1 

項各款情形，其 中 第 1 款:「容 

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

參加投標者」

違反不動產估價師法第1 7 條 

規定

俗稱 「借牌」條款 「借牌」條款

決議及判決内容

係 違 反 行 政 法 上 義 務 之 行  

為 ，予以不利處分，具有裁罰 

性 ，自屬行政罰，應適用行政 

罰 法 第 2 7條 第 1 項 所 定 3 年 

裁處權時效

本 院 10〗 年度 6 月份庭長法官 

聯席會議決議，認廠商有政府 

採購法 第 101條 第 1 項各款情 

形 ，具有裁罰性，屬 行 政 罰 ， 

應適用或類推行政罰第2 7 條 

第 1 項所定之 3 年裁處罰時 

效 ，乃因係違反行政法上義務 

之行為或特定管制行為所致， 

亦與本件不同。

依政府採麻法第2 1 條 規 定 ：「機關為辦理選擇性招標，得預

先辦理資格尜查，建立合格廉商名單•但仍應隨時接受廠商

政府採購法與地方法院民事 資格審查之請求，並定期檢討修正合格麻商名單。未列入合

執行處選任不動產鑑定人作 格廠商名單之廠商請求參加特定招標時，機關於不妨礙招標

業參考要點 作 業 ，並能適時完成其資格審查者，於 審 查 合 格 後 ，邀其投

標 。經 常 性 採 購 ，應建立六家以上之合格廠商名單。機關辦

理 選 擇 性 招 標 ，應予經資格審查合格之廠商平等受遨之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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聲請釋憲疑義

會 。

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20 條規定:「機關辦理選擇性招標，

其预先辦理 f 格審盎所建立之合格廒商名單 > 有效期逾一年 

者•應逐年公告辦理資格審査，並檢討修•正既有合格廠商名 

單 。前項名單之有效期未逾三午，且已於辦理資格審查之公 

告 載 明 不 再 公 告 辦 理 資 格 審 查 者 ，於有效期内得免逐年公 

告 。但機關仍應逐年檢討修3L該 名 單 。機關於合格廠商名單 

有效期内發現名單内之廠商有不符合原定資格條件之情形  

者 ，得限期通知該廠商提出說明 a廠商逾期未提出合理說明 

者 ，機關應將其自合格廠商名單中刪除 a j  

依迆芕法院民事執抒處選任不動產鑑定人作業參考要點第4 

條 規 笔 ：s 法院接獲前點申請時，由民事執行紀錄科科長彙整 

並 初 擬 意 見 =報請民事執行處庭長提付鑑定人資格審查小組 

評 選 。鑑定人資格審查小組置委員三人至九人，任 期 一 年 ， 

得連任"除民事執行處庭長為當然委員，並任小組召集人外， 

餘由院長就法院編制内人員指定之。申請列為鑑定人而未備 

齊前點规定之文件者，法院無須通知其補正，逕不列入評選。 

第一項評選，得以書面投票方式代之。」 

i 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这 "任不動產鑑定人作業參考要點第4 

條 知 ，法院選任不動產鑑定人方式應屬政府採購法「選擇性 

招 標 」辦 理 ，為何不動產怙價師違反法第1 7 條規定時（即政 

府採購法第 101條 第 1 項 各 款 情 形 ，其 中 第 1 款 ：「容許他人 

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者」），二 者 有 何 不 同 ?判決完 

耸憑主觀 ，不說明理由 j j r 無法讓聲請人信服 '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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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綜上 所 述 ，系爭1 、2 在欠缺法律明文或經法律授權之前提下，一方面

侵害人民受憲法第15條所保障之工作權，另一方面又違反憲法第7 條 

平等原則及第2 3條之法律保留原則，對於人權保障及法治國原則之破 

壞不言可喻，自有聲請解釋憲法之必要，並透過作為憲法守護者之大 

法官予以宣告系爭1 、2 違 憲 ，方能重建公平之行政訴訟秩序。

肆 、確定終局判決案號、所援用之法令及疑義釋憲聲請如下：

案號 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度判字第48 2號判決

類推適用技師法第4 4條 第 1項第 3 款有同法第41條 第 1 項

確定判決所 第 5 款 （即違反同法第19條 第 1 項 第 1 款之情形者）應停

援用之規定 止埶行業務之懲戒權行使期限5 年之規定，而無行政罰法3 

年裁處權之適用。

法務部行政

法務部行政罰法諮詢小組第7 次會議紀錄摘要：「1.…惟因 

現行法規中對於專技人員懲戒制度之選擇及設計，故非能以 

名稱定為「懲 戒 i ，即認為其屬懲戒罰。在現行法制無法明

罰法諮詢小

確區隔懲戒罰與行政罰之情形下，基於權利保障之立場，可

組第 7 次會

將其視為行政罰，而適用本法之原理原則。2.…行政機關對

議紀錄摘要

於專技人員之懲戒縱非屬行政罰，行政機關為落實依法行

政 ，為懲戒時亦應遵守上開法治國原則，故自得視具禮個案



疑義釋憲聲 

請

清 元 瓦 裔 系 逐 用 行 聂 初 法

1. 呆 &索 ~技 系 乂 員 ~^如 舍 計 師 、建 築 師 7 鲁 師 、技 

師（修法前）、地政士（俗稱代書），其懲戒規定皆有適用 

行政罰之規定（依遠反的内容，再判斷是否適用行政罰時 

效規定，而非完全無適用），為何不動產估價師懲戒規定 

無行政罰時效規定？最高行 政 法 院 1 0 6年度判 字 第 482 

號判決指出「關於不動產估價師之懲戒罰，既於不動產 

估償師法已有特別 規 定 ，依行政罰法第1 條 但 書 ，解釋 

上當無行政罰法之適用1 ( 見判決第7 頁倒數第1 1行至 

倒數笫 9 行 ），另每北高荨行政法院105年度訴更一字第 

7 2 號判決指出「關於不動產估價師之懲戒罰，既於不動 

產估償師法已有特別規定，依行政罰法第1 條 但 書 ，解 

釋上當無行政罰法之適用，（見判決第6 頁 第 1 7行至第 

1 9行 不 動 產 估 儐 師 法 有 何 特 別 規 定 ，最高行政法院及 

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二者判決均無指出規定位於何處，實 

讓聲請人無法信服，與法務部行政罰法諮詢小組第7 次 

會議紀錄不符。

2 .  台北市政府中華民國9 5 年 1 月 5 日法規委員會（主持人 

為陳主任委員清秀）因應行政罰法施行輔導計書第2 0 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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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會議紀錄，亦說明不動產估價師法第3 6 條之懲戒規 

定 ，其適用行政罰時效之範圍。

3 .聲請人依規定分別於103年 4 月 1 日及5 月 3 0 日陳情法 

務部釋疑「不動產估價師法第3 6條之懲戒規定，是否適 

用行政罰時效,，法務部皆無函覆聲請人。如 依 「最高行 

政 法 院 1 0 6年度判 字 第 4 8 2號 判 決 , 内所示，就本件向 

内政部請求釋疑後，本即無庸再向法務部請求解釋，何

須訂定涉及二個以上機關權責的處理方式（行政院及所

屬各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要點），最高行政法院的判決

理由是否過於偏袒行政機關？ （見判決第8 頁倒數第7

行至倒數第5 行 ）



伍 、附 件 ：關係文件之名稱

附件一、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度判字第42 8號判決及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5 

年度訴更一字第7 2號判決。

附件二、内政部中華民國103年 1 月 2 4 日台内地字第1030072511號 函 。

附件三、民國100年 7 月 2 9 日修正之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 

件要點。

附件四、法務部102年 1 2月 2 4 日法律字第10203514330號 函 。

附件五、法務部行政罰法諮詢小組第7 次會議紀錄。

附件六、台北市政府9 5年 6 月 2 日府地二字第09531608101號函佈「臺北 

市政府處理違反不動產估價師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」及台北市政 

府中華民國9 5年 1 月 5 曰法規委員會（主持人為陳主任委員清秀） 

因應行政罰法施行辅導計畫第2 0會議紀錄。

附件七、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 6 月份第一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及政 

府採購法第101條 規 定 。

(以上均為影本各乙件）

此致

司法院

聲請人：太 反 報 —

中 華 民 國  1 0 6 年 1 1 月 2 2 日

或蓋章）


